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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294.htm 1．简述撤销缓刑的事由及法律

后果。 【答案】（1）撤销缓刑的事由：被适用缓刑的犯罪

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以内犯新罪，或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

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以及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

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 （2）撤销缓

刑的法律后果：①如果是因为在缓期考验期限内犯新罪被撤

销缓刑的，或者是因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

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被撤销缓刑的，应当对新犯的罪或者新

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

并罚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②如果是因为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

督管理规定而撤销缓刑的，应当执行原判刑罚。 2．简述职

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的区别。 【答案】（1）主体不同：职务

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属于

特殊主体，而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2）是否利

用职务便利不同：职务侵占罪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进

行的，而侵占罪则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 （3）犯

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财物，而侵占

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 

（4）行为方式不同：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采用

窃取、骗取、侵吞等方式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而侵

占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



已有拒不退还，或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已有拒

不交出。 3．请对“只要构成数罪，就必须实行数罪并罚”

的说法进行辨析。 【答案】（1）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2分

）。 （2）在法律上有时将一罪作为另一罪的加重情形，不

能实行数罪并罚。如绑架又杀害人质的，拐卖妇女又奸淫被

拐卖妇女的，等等。 （3）在理论上，牵连犯、吸收犯、连

续犯均属于数行为犯数罪，但一般只按照一罪处罚，不数罪

并罚。 （4）在我国司法习惯上，对于判决宣告前的同种数

罪，一般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